附件4：
中考体育考试考生须知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一、考生凭本人的《桂林市2019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（检录表）》参加体育考试。
二、除参加本场考试的考生外，其他无关人员都不得擅自进入考场。
三、考生不准携带通讯工具进入考场，不准赤膊参加体育考试，1000米跑（男）、800米跑（女）、50米(男、女)不准穿长钉鞋 (可穿塑胶跑道专用钉鞋)和不准使用起跑器，否则取消该项目的考试资格，该项目记零分。
四、考生应遵守考场纪律，听从监考员的指挥。凡在考试过程中有违规、弄虚作假、或者未经许可无故不参加集中统一考试等行为之一者，取消体育考试资格（不允许补考），体育考试成绩记零分。考生应在每项考试科目考试前到检录处参加检录，凡检录处点名三次不到者，取消该项目的考试资格，该项目记零分。
五、考生应在考前做好准备活动，检录后由检录人员分组带入考场，在指定的位置等候，由监考员宣布规则和要求，并听从安排参加考试。考生应按照监考员的要求仔细扣好号码布，号码布扣在右侧指定部位，要确保号码清晰可见，不得有任何遮挡，如电子设备无法确认则成绩无效。
六、考生对有关项目的规则不清楚或者对成绩有疑问时，可向监考员提出询问，但不得提出规定以外的任何要求。
七、考生在体育考试过程中，如突感身体不适，应立即向监考评分人员报告。
八、考生在各项考试科目考试完毕后，由检录人员带离考场。不得在考场逗留，谈论或围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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